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电子”）拟通过向中航工

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机电”）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

式换股吸收合并中航机电并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本次交易前，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中

航电子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后，中航电子的控股股东不发生变更。本公司作为

中航电子的控股股东，就减少和规范与中航电子的关联交易承诺如下： 

1、在不对中航电子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构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本公司及

下属全资、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以下简称“本公司下属企业”）

将促使尽量减少与中航电子的关联交易。 

2、对于正常经营范围内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

本公司下属企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交易价格，保证关联交易价

格的公允性，并配合中航电子依法履行程序。 

3、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中航电子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

损害中航电子或中航电子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承诺函长期有效，直至发生以下任一情形为止（以时间较先者为准）失

效：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本公司不再被视为对中航电子拥有控

制权；或中航电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若因本公司或本公司下属企业违

反本承诺函项下承诺内容而导致中航电子受到损失，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电子”）拟通过向中航工

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机电”）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

式换股吸收合并中航机电并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本次交易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中航电

子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后，中航电子的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更。本公司作为

中航电子的实际控制人，就减少和规范与中航电子的关联交易承诺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对中航电子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构成不利影响的前提

下，本公司将促使尽量减少与中航电子的关联交易。对于中航电子与本公司之间

存在的日常关联交易，本公司保证该等关联交易均将基于交易公允的原则定价及

开展。 

上述承诺函长期有效，直至发生以下任一情形为止（以时间较先者为准）失

效：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本公司不再被视为对中航电子拥有控

制权；或中航电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若因本公司或本公司下属企业违

反本承诺函项下承诺内容而导致中航电子受到损失，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通过向中航工业

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机电”）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

换股吸收合并中航机电并发行 A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前，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中

航电子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后，中航电子的控股股东不发生变更。本公司仍作

为中航电子的控股股东，就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如下： 

一、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

的企业（以下简称“本公司下属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中航电子所从事的业务

不存在现实及潜在同业竞争。 

二、本承诺出具后，如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获得从事新业务的商业机会，

而该等新业务可能与中航电子产生同业竞争的，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将优先

将上述新业务的商业机会提供给中航电子进行选择，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新业

务的商业机会具备转移给中航电子的条件。 

三、如果中航电子放弃上述新业务的商业机会，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可

以自行经营有关的新业务，但未来随着经营发展之需要，中航电子在适用的法律

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允许的前提下，仍将享有下述权利： 

1、中航电子有权一次性或多次向本公司或本公司下属企业收购上述业务中

的资产、业务及其权益的权利； 

2、除收购外，中航电子在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允许的前提下，

亦可以选择以委托经营、租赁、承包经营、许可使用等方式具体经营本公司或本

公司下属企业与上述业务相关的资产及/或业务。 

上述承诺函长期有效，直至发生以下任一情形为止（以时间较先者为准）失

效：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本公司不再被视为对中航电子拥有控

制权；或中航电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若因本公司或本公司下属企业违



 

反本承诺函项下承诺内容而导致中航电子受到损失，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电子”）拟通过向中航工

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机电”）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

式换股吸收合并中航机电并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本次交易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中航电

子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后，中航电子的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更。本公司作为

中航电子的实际控制人，就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如下： 

一、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

的企业（以下简称“本公司下属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中航电子所从事的业务

不存在现实及潜在同业竞争。 

二、本承诺出具后，如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获得从事新业务的商业机会，

而该等新业务可能与中航电子产生同业竞争的，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将优先

将上述新业务的商业机会提供给中航电子进行选择，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新业

务的商业机会具备转移给中航电子的条件。 

三、如果中航电子放弃上述新业务的商业机会，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可

以自行经营有关的新业务，但未来随着经营发展之需要，中航电子在适用的法律

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允许的前提下，仍将享有下述权利： 

1、中航电子有权一次性或多次向本公司或本公司下属企业收购上述业务中

的资产、业务及其权益的权利； 

2、除收购外，中航电子在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允许的前提下，

亦可以选择以委托经营、租赁、承包经营、许可使用等方式具体经营本公司或本

公司下属企业与上述业务相关的资产及/或业务。 

上述承诺函长期有效，直至发生以下任一情形为止（以时间较先者为准）失

效：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本公司不再被视为对中航电子拥有控



      

制权；或中航电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若因本公司或本公司下属企业违

反本承诺函项下承诺内容而导致中航电子受到损失，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